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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

届满，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6）。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及候选人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黄
业华先生、薛飞先生、蒋小明先生、黄超先生 4 人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李银香女士、赵伯锐先生、刘煜先生 3 人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李银香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赵伯锐、刘煜尚未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但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证书，其中李银
香为会计专业人士。 独立董事对上述提名的董事会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选举方式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尚需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分
别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其他说明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职务。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附件：
黄业华：男，1969 年 3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无

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先后担任溧阳立达电梯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5 年创办华菱电梯，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2 年 11 月起担任华菱电梯董
事长、总经理，2014 年 1 月起至今任华菱精工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5 年 5 月起至今
任控股子公司福沃德执行董事。 2019 年 5 月至今任溧阳市宏达电梯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 8 月至今任溧阳安华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0 年 3
月任三斯风电公司执行董事。

薛飞：男，1962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EMBA，工程师，无永久境外居留
权。 曾先后任职于上海半导体器件十三厂，上海半导体器件十六厂，上海无线电十
厂销售经理，2006 年 2 月起任上海三斯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2 年 11 月起任
华菱电梯董事，2014 年 2 月起担任华菱精工董事，现任航天邦达（天津）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三斯制动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胜军电子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 上海微频莱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三斯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江苏三斯风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帕沃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上海隆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创曦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常州顶曦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州创曦高分子技术有限公司总
经理、安徽格桑花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四川久硕丰电子有限公司监事、上
海三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监事、上海霍司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常州市菱吉电
梯配件有限公司监事、上海三斯风力发电设备销售中心（有限合伙）一般代表。

黄超：男，1990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2013 年 4 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 年 9 月起兼任广州华菱电梯总经理，2014 年 1
月起担任华菱精工董事、副总经理，同时兼任子公司广州华菱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6 年 5 月起兼任北京鑫菱伟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监事。 2018 年 10 月起任重庆澳
菱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 2019 年 5 月至今任溧阳华菱公司执行董事，至今还兼任
上海速趣软件公司监事。

蒋小明：男，1962 年 10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高中学历，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先后任职于溧阳建材机械厂、溧阳电梯厂、溧阳立达电梯安装公司。 1999 年至今
担任溧阳平陵众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1 年起担任溧阳
市平陵永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2 年 11 月起任宣城市华
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董事，2014 年 1 月起担任华菱精工董事，并兼任公司子公司广
州华菱及安华机电监事。

李银香：女，1969 年 11 月生，汉族，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专业教
授、高级会计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2003 年至 2007 年担任文华学院财务负责人，
2010 年 7 月至今任湖北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教授，2019 年 1 月至今任湖北亿钧耀
能新材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伯锐：男，1957 年 1 月生，汉族，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先后任职于首钢机械厂设计员、北京起重机器厂
设计员、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总设计师，2017 年 2 月已退休。

刘煜:� 男， 1977 年 11 月生，汉族，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先后任职于武汉钢铁公司炼铁厂助理工程师、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
润律师事务所、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
师，2019 年 2 月至今担任北京天元（杭州）律师事务所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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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现将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435 号文核准，华菱精工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34 万股， 发行价 10.21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34,040.14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1,251.32 万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出具了 XYZH/2018BJA80010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公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包括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已

预先投入该等项目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建设期 实施主体

1 电梯钣金零部件加工扩产项目 12,016.22 12,016.22 12 个月 安华机电

2 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
缆扩产项目 8,982.07 8,982.07 12 个月 华菱精工

3 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 12,103.58 10,253.03 12 个月 安华机电

合计 33,101.87 31,251.32
根据公司 2018 年 8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48），2019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5），2019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9）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为：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变更前承诺投资 募集资金变更后承诺投资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

1
电梯钣金零
部件加工扩

产项目
12,016.22 12,016.22 电梯钣金零部件

加工扩产项目 9,016.22 9,016.22

2

新型环保电
梯重量平衡
系统补偿缆
扩产项目

8,982.07 8,982.07
新型环保电梯重
量平衡系统补偿

缆扩产项目
3,482.07 3,482.07

3
电梯零部件
机加工扩产

项目
12,103.58 10,253.03 电梯零部件机加

工扩产项目 4,253.03 4,253.03

4 增资重庆澳菱项
目 4,000.00 4,000.00

5 电梯高比重对重
块项目 13,000.00 6,000.00

6 智慧立体停车库
拓展项目 16,819.20 4,500.00

合计 33,101.87 31,251.32 50,570.52 31,251.32
（三）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7,443.12 万元，如下表：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电梯钣金零部件加工扩产项目 5,628.34
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 9.28
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 805.50
增资重庆澳菱项目 1,000.00
合计 7,443.12

（四）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本公司 2019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11,566.25 万元。
根据公司 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0.00 万元 (含 8,000.00 万元 )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其中，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购买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理财产品 2,000.00 万元，已于 2019 年 9 月 4 日到期收回；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
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宣城分行理财产品 3,000.00 万元，已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到
期收回；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购买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证 3,000.00 万
元，已于 2019 年 9 月 5 日到期收回；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购买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收益凭证 2,000.00 万元， 已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到期收回；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购买理财产品均已到期收回。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 万元（含 6,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告编号：2019-006）；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
（含 3,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详见公告编号 ：
2019-057）。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告编号 2019-012），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 万元（含 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20 年 2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8,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其中：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1,500.00 万
元已归还）（详见公告编号 2020-010）；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9-058），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3,000.00 万元（含 3,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
到期；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告编号 2019-066），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 万元（含 2,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2,000.00 万元，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 个月，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电梯零部件
机加工扩产项目”6,000.00 万元用于新项目“电梯高比重对重块项目” 建设。 该事
项经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实际情况变更“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的实施地点。 除此
变更外，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进度的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
项目”募集资金调减 4,500.00 万元用于新项目“智慧立体停车库拓展项目”，将原募
投项目“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
目”实施进度调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配套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176.86 万元（其中
包含理财收益 833.00 万元和利息收益 102.47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时间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1,251.32
经批准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5,332.10
以前年度投入金额 2,111.02
本年度投入金额 11,566.25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9,009.37
尚未使用金额 12,241.95
减：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减：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的 0.00
加：累计利息及手续费净额 101.90
累计理财收益 833.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76.8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中小投资者

的权益，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宣城市华菱精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有关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根据《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公司与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
溪支行 34050175620800000252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2005049245000129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宣城分行 26010078801700000135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中，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万元）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34050175620800000252 1,160.92
2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005049245000129 0.00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宣城分行 26010078801700000135 15.94

合计 1,176.8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2 月 8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5,332.1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明确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月 31 日出具了 XYZH/2018BJA80023 号《宣
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项说明
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 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9 年 1 月 30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
人。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 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9 年 8 月 13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
人。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告
编号 2019-012），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含 8,0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20 年 2
月 21 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8,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详见公告编号 2020-010）。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告编号 2019-058），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 3,0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资金
的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告编号 2019-066），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含 2,500 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
资金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2,000 万元，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 个月，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9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
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含 8,000 万元 )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主要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且该理财产品不得
用于质押，单项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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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累计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 10,000 万元， 理财实际收益 1,604,703.26 万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购买理财产品均已到期收回。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电梯钣金零部件加工扩产项目投入募集资金由
12,016.22 万元变更为 9,016.22 万元， 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
投入募集资金由 8,982.07 万元变更为 7,982.07 万元， 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资
重庆澳菱工贸有限公司 4,000.00 万元。 该事项经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电梯零部件
机加工扩产项目”6,000 万元用于新项目“电梯高比重对重块项目” 建设。 该事项经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实际情况变更“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的实施地点。 除此
变更外，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进度的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
项目”募集资金调减 4500 万元用于新项目“智慧立体停车库拓展项目”，将原募投
项目“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
目”实施进度调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 年度，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情形。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
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
会公告 [2012]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修订）》
（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华
菱精工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华菱精工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
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2、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251.3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1,566.2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10,5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9,009.3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14,5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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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电梯钣金零部件加
工扩产项目 是 12,01

6.22 9,016.22 3,702.39 9,330.
73

103.49
%

已 达
到

31,3
04.3
7

是 否

新型环保电梯重量
平衡系统补偿缆扩
产项目

是 8,982.
07 3,482.07 1,304.22 1,313.

50
37.72

%
进 行
中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电梯零部件机加工
扩产项目 是 10,25

3.03 4,253.03 513.41 1,318.
91

31.01
%

进 行
中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1,25
1.32 16,751.32 5,520.02 11,96

3.14
71.42

% — — — —

合计 31,25
1.32 16,751.32 5,520.02 11,96

3.14
71.4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 ：因设计时间早 ，外部市场环
境、行业发展态势、客户产品需求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补
偿缆项目的原计划投资进度要求与公司的实际市场开发进度
不相匹配。 2019 年 7 月，考虑到公司厂区新的建设布局以及交
通运输等客观原因，公司将该项目调整到新地块进行投资，调
整后公司的投资进度加快。 同时，公司持续对该产品进行工艺
优化，逐步以自动化装备代替人工，生产线自动化水平和工作
效率不断提升。

（2）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该项目设计规划时间较
早，而后期行业变化速度加快，设备选型与业务发展已经不相
适应，客户需求等方面也进一步发生变化，因此公司计划将该
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市场需求较旺盛的产品上，并对部分原
有设备投入进行梳理和更新，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根据市
场需求逐步投入，有效提升设备利用率和产能利用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新型环保
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的实施地点。除此变更外，
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2018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电梯钣金零
部件加工扩产项目投入募集 资 金 由 12,016.22 万 元 变 更 为
9,016.22 万元，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投
入募集资金由 8,982.07 万元变更为 7,982.07 万元，新增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增资重庆澳菱工贸有限公司 4,000.00 万元。该事项
经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4 月 25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变更 “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 ”
6,000.00 万元用于新项目“电梯高比重对重块项目” 建设。 该
事项经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7 月 15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新型
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的实施地点。 除此变
更外，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

2019 年 11 月 15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的议
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 “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
扩产项目”募集资金调减 4,500.00 万元用于新项目 “智慧立体
停车库拓展项目”，将原募投项目“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
补偿缆扩产项目”“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实施进度调整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2018 年 2 月 8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置换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资金 5,332.10 万元，其中电梯零部
件机加工扩产项目预先投入 805.50 万元、 新型环保电梯重量
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预先投入 9.28 万元、 电梯钣金零部
件加工扩产项目预先投入 4,517.32 万元，公司已经以募集资金
置换出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告编号 ：
2018-006)。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二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6,000.00 万元（含 6,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
止 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 6,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见公
告编号：2019-006）；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将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 （含 3,000.00 万元 ）的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详见公告编号：2019-057）。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9-012），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8,000.00 万元（含 8,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 ，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2020 年 2 月 21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 8,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其中：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1,500.00 万元已归还）（详见公告编
号 2020-010）；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9-058）， 拟将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 （含
3,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公 告 编 号 2019-066）， 拟 将 最 高 额 度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2,500.00 万元 （含 2,500.00 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本公告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2,000.00 万元，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不存在到期
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专户中，公
司将有计划的投资于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根据公司 2019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
超过 8,000.00 万元(含 8,00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其中，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购买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理财产品 2,000.00 万元， 已于 2019 年 9 月 4
日到期收回；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宣城分行理财产品 3,000.00 万元，已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到期
收回；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购买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
益凭证 3,000.00 万元，已于 2019 年 9 月 5 日到期收回；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 购 买 华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收 益 凭 证
2,000.00 万元，已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到期收回；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购买理财产品均已到期收回。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3)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更
后的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电 梯 钣 金 零
部 件 加 工 扩
产项目

电 梯 钣 金 零
部 件 加 工 扩
产项目

9,016.22 3,702.39 9,330.7
3

103.49
%

已 达
到

31,30
4.37 是 否

新 型 环 保 电
梯 重 量 平 衡
系 统 补 偿 缆
扩产项目

新 型 环 保 电
梯 重 量 平 衡
系 统 补 偿 缆
扩产项目

3,482.07 1,304.22 1,313.5
0 37.72% 进 行

中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电 梯 零 部 件
机 加 工 扩 产
项目

电 梯 零 部 件
机 加 工 扩 产
项目

4,253.03 513.41 1,318.9
1 31.01% 进 行

中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增 资 重 庆 澳
菱项目

电梯钣金零
部件加工扩
产项目、新型
环保电梯重
量平衡系统
补偿缆扩产
项目

4,000.00 3,000.00 4,000.0
0

100.00
%

已 达
到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电 梯 高 比 重
对重块项目

电梯零部件
机加工扩产
项目

6,000.00 1,686.23 1,686.2
3 28.10% 进 行

中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智 慧 立 体 停
车 库 拓 展 项
目

新型环保电
梯重量平衡
系统补偿缆
扩产项目

4,500.00 1,360.00 1,360.0
0 30.22% 进 行

中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31,251.32 11,566.25 19,009.
37 60.83%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情况说明

为优化区域市场布局，实现生产基地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提升核心
客户服务水平，根据市场变化及公司规划，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展， 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变更为对重庆澳菱工
贸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以优化配置募集资金，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2018 年 8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电梯钣金零部件加
工扩产项目投入募集资金由 12,016.22 万元变更为 9,016.22 万元，新
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投入募集资金由 8,982.07
万元变更为 7,982.07 万元， 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资重庆澳菱工
贸有限公司 4,000.00 万元。该事项经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详见公告编号：2018-048）

因原“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因项目设计时间早，外部市
场环境、行业发展态势、客户产品需求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进一步扩大公司对重块产品产能及市场占
有率，为公司巩固现有市场、拓展未来市场、寻找新利润增长点提供
支撑，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拟变更用于新项目“电梯高比重
对重块项目” 建设。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 “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 ”6,000
万元用于新项目“电梯高比重对重块项目” 建设。 该事项经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告编号：2019-025）

因公司对厂区内产品线进行整合，根据优化产品物流运输线路、
集中化管理需求等综合考虑，拟对“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
缆扩产项目”进行厂区内的实施地点变更。 2019 年 7 月 15 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根
据实际情况变更“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的实
施地点 。 除此变更外 ， 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 。 （详见公告编号 ：
2019-040）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及规划， 根据停车库市场
需求以及现有产能、产品线规划，为扩大智能停车库产品的生产与销
售，以优化配置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调减“新型环保
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募集资金投入到“智能智慧立体
停车库拓展项目”的建设中；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型环保电梯
重量平衡系统补偿缆扩产项目”和“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因
项目设计时间早、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客户开发力度较为缓慢、产能
利用基本满足客户需求等原因，实施进度不及预期，公司拟将以上两
项目实施进度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进度的的议案》，同意将原募投项目 “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
统补偿缆扩产项目”募集资金调减 4500 万元用于新项目“智慧立体
停车库拓展项目”，将原募投项目 “新型环保电梯重量平衡系统补偿
缆扩产项目 ” “电梯零部件机加工扩产项目 ”实施进度调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详见公告编号：2019-069）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20-10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9� 年年
报及 2020� 年一季报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

由于工作失误，公告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原公告部分为：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拟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9:30-10:3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 访谈”栏目进行在线交流。

现更正为：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拟定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9:30-10:3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 访谈”栏目进行在线交流。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代码：145507.SH 债券简称：17 光证 0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发行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债券代码为 145507.SH，债券简称为“17 光证 06”，债券发行总额为 40 亿元，
票面利率为 5.00%，期限为 3 年。

本期债券兑付工作已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完成，公司完成兑付本期债券本金总
额为 40 亿元，兑付利息总额为 2 亿元。 自 2020 年 4 月 27 日起，本期债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摘牌。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